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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，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

条件下制定并实施具体的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。 

   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（二）公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

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

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 276,547,098.12 357,915,367.92 406,370,649.10 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 0 0 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（元） 
1,202,079,529.21 1,565,018,501.55 1,794,134,084.36 

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（元） 1,288,398,300.72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（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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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，走出行业下行周期。 

    2、公司是国内农化上市公司头部企业，全球最大的拟除虫菊酯原药供应商，

核心品种拟除虫菊酯产品品种数量居全球第一，是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。公

司多年来稳健发展，打造了本土化科技创新能力、快速的工程转化能力、卓越的

生产运营能力、超越合规的绿色发展能力、全球知名的品牌影响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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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回馈广大投资者。 

    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    （一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   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以 9 票同意、

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分红事

项》。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   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以 5 票同意、0

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分红事项》。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拟订的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分红事项

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利润分配政策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有关现金分红政策及其

执行情况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（三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情况 

   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召开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，以 3 票同

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分

红事项》，认为：公司董事会拟订的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

利润分配政策，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、现金流状况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，

符合公司经营现状，兼顾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可持续发展需求，符合公

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有

关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

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   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    公司在制订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，综合考虑了生产经营、项目投资对资金的

需求，本次现金分红对公司现金流状况、生产经营没有影响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


